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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委員會 

 
 
   政制事務委員會（委員會）在 2018年 11月 19日的會議上，要

求政府就議程（III）－“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審議香港特別行政區按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提交的報告的結果”提供補充書面回應

資料。經諮詢相關負責政策局及部門後，政府的綜合回覆見附件。 

 

 

 

 

 政制及内地事務局局長 

 

 (                          代行) 

 

 

2019年 1月 7日 

 

立法會CB(2)554/18-19(01)號文件



附件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2018 年 11 月 19 日會議  

 

III. 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審議香港特別行政區

按《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提交的報告

的結果  

 

跟進事項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就以下事項提供書面回應：   

 

(一 )  有否根據《種族歧視條例》 (第602章 )第45(1)及46

條就涉嫌種族中傷及嚴重種族中傷的個案提出檢

控；以及如有提出檢控，相關的數字為何；   

 

(二 ) 香港特區政府會否實施聯合國委員會在 2018年 8

月30日發表的審議結論中提出的下列建議：   

 

(i)  種族仇恨言論和仇恨犯罪應予公開譴責；   

 

(ii)  香港特區應根據1951年《關於難民地位的公

約》及其1967年議定書，通過關於難民地位

的全面法律；  

 

(iii) 應檢視適用於外籍家庭傭工 ("外傭 ")的 "兩星

期規則 "和 "留宿要求 "；以及應在香港特區下

一次定期報告中，載述保障外傭的措施，包

括調查、檢控和處罰方面；及  

 

(三 ) 香港特區政府何時會跟進平機會在歧視條例檢討

中提出的建議，把政府的所有職能和權力納入《種

族歧視條例》的涵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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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經諮詢相關負責政策局及部門後，政府的綜合回覆如
下：  

 

(一 )  

  

在過去五年（2013-2017），並沒有與《種族歧視條例》
(第602章 )第46條的嚴重中傷條文相關的報案、拘捕、
檢控或定罪。  

 

另一方面，任何人如遭受《種族歧視條例》第 45條
下種族中傷的作為，可根據條例第 70條在區域法院
經民事法律程序提出申索。由於受害人可自行在法
院向違法者提出民事申索，所以除非傳媒報道有關
案件或政府是案中的答辯人，否則政府一般不會知
道有人曾作出申索。因此政府沒有種族中傷申索個
案的總數。據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了解，現
時並無基於種族中傷而獲法庭判勝訴的相關案例。
平機會在 2011年曾接獲一宗有關種族中傷投訴的法
律協助申請，但因證據不足而不獲接納。 

 

(二)  (i) 

 

政府不會容忍任何人或組織提出的種族主義觀點，
亦對該等行為予以強烈譴責。我們堅決維護發表意
見的自由，同時我們的法律也禁止種族主義的行
為。  

 

《種族歧視條例》第 45條規定，任何人如藉公開活
動，煽動基於另一人的種族或屬某類別人士的成員
的種族的、對該另一人或屬該類別人士的成員的仇
恨、嚴重的鄙視或強烈的嘲諷，即屬違法。受害人
可根據條例第 70條就有關的違法行為（稱為中傷行
為）提出民事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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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族歧視條例》第46條規定，任何人藉公開活動，
故意煽動其他人基於某人或屬某類別人士的成員的
種族而仇恨、嚴重鄙視或強烈嘲諷該人或屬該類別
人士的成員，並涉及威脅或煽動其他人威脅傷害該
人的身體或損害其處所或財產，屬刑事罪行。一經
定罪，可被判處罰款100,000元及監禁兩年。  

 

《公安條例》 (第 245章 )第 17B(2)條訂明，任何人在
公眾地方作出喧嘩或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使用恐嚇
性、辱罵性或侮辱性的言詞，或派發或展示任何載
有此等言詞的文稿，意圖激使他人破壞社會安寧，
或其上述行為相當可能會導致社會安寧破壞，即屬
犯罪。在某些情況下，該等行為亦可能干犯普通法
的有違公德罪，或《簡易程序治罪條例》 (第228章 )

第4(28)及4A條的阻礙公眾地方及妨擾公眾罪行。  

 

平機會十分關注近年網上散播仇恨信息的上升趨勢，
特別是一些針對少數族裔人士的負面描述或中傷言
論，亦認為這些行為絕對是不能接受。根據平機會
提供的資料，在 2017年接獲有關種族中傷的投訴共
47宗，當中 45宗涉及其中一個社交媒體的用戶。平
機會曾就這批投訴個案展開調查，並指示該社交媒
體營辦商提供被投訴人的資料作進一步跟進。但營
辦商覆稱有關資料並非由它的香港辦事處保存，而
是存於它在海外的辦事處，平機會正考慮有關法律
觀點，積極尋求解決方案，務求能就這類網上平台
執行本地的反歧視條例。  

 

平機會亦一直與該社交媒體營辦商積極磋商，內容
包括營辦商刪除所管轄平台上的種族仇恨言論、提
供上載者的資料以供調查，以及推行公眾教育的角
色和責任。  

 

政府和平機會會繼續向各界推廣不要種族歧視的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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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ii) 

 

香港地少人多（人口密度超過每平方公里 6 700人），
海岸線長（超過 730公里），同時維持一套寬鬆的簽
證政策（約有170個國家／地區的國民及居民可獲豁
免簽證到香港旅遊）吸引大量旅客來港（每年超過
5千萬旅客人次），並為區內交通樞紐（超過 100間航
空公司提供直航往返香港及 190個城市）。上述情況
使香港難以承受非法入境者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在
此背景下，聯合國《 1951年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
及其 1967年議定書從來未曾適用於香港；在香港尋
求免遣返保護的非法入境者不會被視為「尋求庇護
者」或「難民」。政府一貫採取堅定政策，不會決定
或確認任何人為難民。  

 

儘管如此，香港特區政府自 2014年3月起，按照符合
法院所要求的高度公平標準的統一審核機制審核免
遣返聲請，以確保在另一國家有相當和真實的風險
遭受酷刑，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
無理剝奪生命、迫害等傷害的聲請人，不會被遣送
離開香港至該國家。然而，無論他們的免遣返聲請
結果為何，入境處都不會批准他們在港合法逗留；
若他們的聲請被拒絕或所面對的風險消減，入境處
會隨即將他們遣返回原居國家。同時，我們亦會繼
續進行全面檢討處理免遣返聲請的策略的工作，透
過立法修訂改善審核程序，並盡快把聲請被拒者遣
返。  

 

(二)  (iii) 

  

政府一直致力保障在港外籍家庭傭工（外傭）的權
益。我們不會容忍任何苛待或虐待外傭的行為，並
會在接獲投訴後盡快展開調查。如有足夠證據，政
府會向違例者提出檢控。為了加強對外傭的支援，
勞工處透過一系列宣傳活動，教育他們認識自身的
勞工權益及責任。這些活動包括在外傭經常聚集的
地點舉辦「外傭資訊站」，播放宣傳短片和派發資訊
包（備有他加祿語、印尼語、泰語及高棉語）；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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傭舉辦簡介會；在本地的菲律賓及印尼報章刋登廣
告；並設有有關聘用外傭的專題網站，以便外傭獲
取有關其僱傭權益的資訊。除中、英文版本外，專
題網站設有十種外傭母語版本。勞工處亦與主要外
傭來源地的總領事館設立了定期聯繫機制，就外傭
事宜交換資訊和交流意見。  

 

我們認為適用於外傭的「兩星期規定」對維持有效
的入境管制是必須的，並有助防止外傭經常轉換僱
主或於終止合約後在港非法工作。在特殊情況下，
例如因僱主調派外地、移民、死亡或財政原因而須
終止僱傭合約，或有證據證明外傭曾受苛待或剝削，
入境處可批准外傭轉換僱主，無須先返回原居國家，
便即可在香港履行新合約。此外，外傭如要向法庭
提出申索，亦可按需要向入境處申請延期逗留。  

 

「留宿規定」是政府確保本地勞工優先就業的政策
的基石。只有在確定某特定行業的本地勞工供應短
缺，政府才容許輸入外來勞工。根據這原則，香港
輸入留宿外傭，以應付本地全職留宿家庭傭工不足
的情況。改變「留宿規定」並不符合本地勞工優先
就業的政策原則。為保障外傭權益，政府要求僱主
須免費為其外傭提供合適、設有傢具及有合理私隱
的住宿地方；如僱主未能符合此要求，其聘用外傭
的申請可被拒絕。  

 

(三)   
 

《種族歧視條例》對政府具約束力（條例第 3條），
因此《條例》禁止政府在《條例》指定的所有範疇，
例如僱傭，教育，貨品、設施及服務的提供，以及
處所的處置或管理，作出歧視性的行為。《條例》第
27條更特別訂明，特區政府任何部門或特區政府承
辦或屬下的任何業務在提供服務時歧視某人，即屬
違法。  

 

香港特區的法律體制禁止公共機構作出種族歧視行
為。《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383章 )禁止政府及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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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當局作出歧視作為，包括基於種族、膚色和語
言的歧視。政府的歧視作為，包括種族歧視作為，
受法院的監督。現時亦有不同途徑處理對公共主管
當局的投訴，例如申訴専員公署、各政策局及部門
內的投訴機制、立法會等。  

 

平機會於 2016年就四條反歧視條例（包括《種族歧
視條例》）進行全面檢討，並向香港特區政府提出 73

項建議，其中 27項平機會認為需要優先處理。香港
特區政府經諮詢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後，決定先
推行當中的八項建議，其中六項涉及《種族歧視條
例》。政府已向立法會提交有關的法例修訂建議。政
府會繼續仔細研究平機會意見書的內容，並考慮在
下一階段如何跟進意見書的其他建議（包括《種族
歧視條例》應涵蓋所有的政府職能及權力的建議），
亦會與平機會保持溝通。  

 

- 完  - 

 




